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345號

上  訴  人  陳振盛  

訴訟代理人  鄭秀珠律師

視同上訴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李曉玫  

複代理人    江旻燃  

視同上訴人  池新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倪鐿玲  

視同上訴人  黃子耘  

            九福宮  

法定代理人  陳瑞興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尤金堆  

被上訴人    陳國展  

            陳瑩昇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鍾傑名律師

被上訴人    陳奕誠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通行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4

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0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被上訴人依附圖三，對視同上訴人倪億玲、池新、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九福宮所有各如附表三「地號」、「通行範圍」及

「面積」欄所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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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關於主文第二項通行範圍，除於附圖三編號A、4.39平

方公尺部分得搭設便橋，其餘通行範圍得以夯實、整平土地方式

開設泥土路面以供通行；視同上訴人倪億玲、池新、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九福宮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民法第787條規定之袋地通行權，規範目的在使袋地發揮

經濟效用，以達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擴張通行權人之

土地所有權，令周圍地所有人負容忍之義務，二者間須符合

比例原則，是通行權人須在通行之必要範圍，擇其周圍地損

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自實質觀之，係兼具形成訴訟之

性質，此類事件對於通行方法之確定，賦與法院裁量權，應

由法院依職權酌定。因而法院就各被告應如何提供通行之方

法等共通事項，法律雖未規定通行權存在之共同訴訟，對於

各被告中一人之裁判效力及於他人，此情形，法院裁量權之

行使，不宜割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行確定，始符此

類事件之本質，自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之必要，認在通行之必要範圍內，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

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以達統一解決紛爭，合一確定

之訴訟目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其所有坐落○○縣○○鎮

○○段○○○○○○段○○○○○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為袋地，需通行陳振盛、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

稱國產署）、池新、倪鐿玲、黃子耘、九福宮等人之土地始

得對外聯絡，並提出如附表一至五所示通行方案（即方案一

至五）。經原審判決認定依附圖一所示方案，係對鄰地所有

權人實際損害最小之方案。雖僅陳振盛提起上訴，惟依前揭

說明，確認通行權存在之共同訴訟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訴效力，及於未

上訴之他人，故原審同造之國產署、池新、倪鐿玲、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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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九福宮等人併列視同上訴人。

二、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256條定有明

文。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依據民法第787條規定，起訴請

求確認對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所有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並聲

明如原判決第4至6頁所示；於本審經本院囑託○○市○○地

政事務務（下稱○○地政）再為測繪並另作成附圖一之1、

附圖三至五，被上訴人因而更正其聲明如附表六所示，被上

訴人所為更正核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並非為訴之

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　

三、池新、倪鐿玲、黃子耘、九福宮、陳奕誠經合法通知，未於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

形，爰依同法第463條準用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分別依

被上訴人陳國展、陳瑩昇、上訴人陳振盛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並無不合。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伊所有，現與公路無適當之聯

絡，需自陳振盛所有0000地號土地、國產署所有0000、

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縣○○鎮○○

路1段0000巷道路（下稱系爭0000巷道路）；或自池新所有

0000、0000-0地號土地、倪鐿玲所有0000地號土地、國產署

所有0000地號土地、九福宮所有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系爭

0000巷道路；或自池新所有0000-0地號土地、國產署所有

0000、0000地號土地、黃子耘所有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系爭

0000巷道路，別無其他通行方法。又系爭土地為特定農業區

之農牧用地，需以大型農用機械及貨車載運作物進出，通路

寬度至少應留設3公尺寬，始符合系爭土地之通常使用，有

通行上訴人、視同上訴人上開土地之必要，爰依民法第787

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形成之訴請求本院就

方案一至五審酌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法，並聲明如附表六所

示，請求確認系爭土地，就附表六編號1至5之其中之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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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權存在，並容忍被上訴人於通行範圍內土地鋪橋、鋪設

柏油或水泥道路以供通行，並將該部分之地上物剷除且不得

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

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部分：

㈠、陳振盛：方案一通行經過之0000地號土地為水利用地，目前

為灌溉溝渠，若在其上做橋，可能造成水利用地之危險，又

該方案中編號I及0000地號土地部分，亦為水利用之排水

溝，長度達數十公尺，若將該地全面覆蓋做道路使用，將嚴

重影響水利及周圍農地之排水及灌溉，嚴重損害周圍農地之

利用，且該方案占用通行面積達721.31平方公尺，遠較其他

方案高出甚多，通行道路現況亦無可供車輛通行之道路存

在，僅有水溝及僅足供人行走之田埂，顯非最為適宜之方

案。伊認為方案三直線通行直達○○路一段0000巷（下稱系

爭0000巷）道路，通行長度僅57公尺，通行範圍僅171.99平

方公尺，為通行範圍占用周圍地面積最小之方案，且搭設便

橋之面積僅4.39平方公尺，便橋占用面積小，又在系爭0000

巷道路旁，不會阻礙系爭0000巷道路旁水溝水流之流通，屬

本案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另被上訴人主張在通行

範圍内之田埂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供其通行，已違反區域計

畫法，農地僅供農用，不得任意鋪設水泥或柏油等非農用設

施之相關規定，且將導致伊原有農地免徵地價稅之優惠喪

失，日後如有過戶轉讓並將喪失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優惠。

㈡、國產署：方案一通行距離最長、通行面積最大，且通行之

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都是水利用地，現況是正

在使用的灌溉溝渠，且也有花圃占用，並非最有利之方案，

而方案二所需通行面積僅170.8平方公尺，且行經之0000地

號土地上，已設有便橋，應係對鄰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案。

另伊係為防衛權利而在其必要之範圍內為訴訟行為，且於法

院判決前，被上訴人通行之範圍位置尚不明確，難認伊有不

主動履行法定義務之情事，負擔訴訟費用不應由伊負擔。

㈢、池新、倪鐿玲：方案一所通行之道路是舊有道路了，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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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年，被上訴人應依舊路通行，其他方案為新開闢道路，

會經過伊的土地，影響伊種植作物，故不同意其他方案。之

前被上訴人曾經請求池新通行合併前0000、0000地號土地經

原法院105年度簡上字第68號（下稱另案）判決駁回確定。

㈣、黃子耘、九福宮：伊認為方案一是對農民損失最小的方案，

即以舊路通行，方案二通行道路對面是0000-0地號土地所有

人之住家，會造成該房屋位於路衝，且損害農田最多，並不

妥當。同意方案四、五，雖然有經過伊所有的0000地號土

地，但只是之後使用補償的問題。另通行經過農田部分希望

用土路不要用柏油路。

三、原審判決確認被上訴人就國產署管理、中華民國所有0000、

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E、G、I

部分及同段0000地號土地全部，面積各13.94、251.46、

252.09、128.89、25.31平方公尺；及對陳振盛所有同段

0000地號土地，如上開附圖一所示編號C部分，面積49.62平

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及被上訴人得於前項範圍之

土地上，鋪橋、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以供通行，國產署、陳

振盛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另國產署應將0000、

0000地號土地上通行範圍內之地上物剷除。陳振盛提起上

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國產署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國產署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

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

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

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

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條第1、

2項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通行權之主要目

的，不僅專為調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

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最高法院75

年度台上字第947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袋地通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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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以袋地與公路有聯絡為已足，尚須使其能為通常使用。而

是否能為通常使用，須斟酌該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

途、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為綜合判斷。倘袋地為建地時，並

應考量其坐落建物之建築、運輸等需求，始符能為通常使用

意旨。又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意旨，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

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故

當事人如就同一土地，或數所有人之不同土地，可供通行之

處所及方法有數者存在，而訴請解決時，其訴訟性質應屬形

成之訴，法院得不受兩造攻防之拘束，依職權認定損害最少

之處所及方法，而加以裁判。　　

㈡、經查，系爭土地為被上訴人共有；0000地號土地為陳振盛所

有、0000地號土地為倪鐿玲所有；0000、0000-0地號土地為

池新所有；0000地號土地為黃子耘所有；0000地號土地為九

福宮所有；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為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各土地之使用類別如附表

一至五所示等情，有上開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

㈠第27至31頁、35至41頁、83頁、119至127頁、295頁、319

頁）；又系爭土地毗鄰同段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等地號土地，亦有地籍圖謄本在卷足參（見原審

卷㈠25頁）。而系爭土地四週並無連接道路，西邊有溝渠存

在，須經由他人土地始可對外通行連接系爭0000巷等情，有

兩造各自提出之示意圖、空照影像圖，及原審、本院分別至

現場履勘做成勘驗筆錄、現場照片等存卷可據（見原審卷㈠

173至213頁、本院卷第155頁、163至167頁、263至283

頁），足徵系爭土地與公路並無適宜之聯絡，為屬袋地乙

節，應可認定。倪鐿玲、黃子耘等人雖稱被上訴人有舊路可

通行（指方案一所示土地）云云，惟經本院現場勘驗，如附

圖一所示0000地號、編號I、G、E等部分，現況為田埂，只

適合人行走，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265

頁、269至273頁），自無從認系爭土地已有適宜之對外聯絡

道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㈢、復查，系爭土地倘採方案一之通行方案，所使用之私人即陳

振盛之土地雖僅49.62平方公尺，然合計使用面積高達

721.31平方公尺，其中671.69平方公尺為中華民國所有，由

國產署管理之水利用地。而按水利用地係指供水利及其設施

使用之土地，而土地使用之情形多樣，例如農田排水、水利

會之灌溉圳路、水利署轄管中央管河川、排水、水庫、海堤

等視主管機關依情形利用，倘均供被上訴人做道路使用，將

嚴重限制土地供水利或其設施使用之目的，影響非微，已難

逕以該等土地為國有，即認係損害最小之方案。此外，參以

方案四、五所使用之土地雖未若方案一為多，然大部分係屬

國產署之水利用地，而依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第六條附表一

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其中水利用地

無交通道路設施之容許使用項目乙節，有○○縣政府000年6

月23日○○○字第0000000000號函存卷足參（見原審卷㈠第

339頁）；另據○○縣○○鎮○○○000○0○00○○鎮

○○○0000000000號函覆原審，並說明：0000地號土地現況

係作為新生中排使用，並無符合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

附表一之相關容許使用項目或設施（見原審卷㈠第343

頁）；本院再函詢○○縣政府關於方案一、四、五之通行方

案是否影響○○縣新生中排系統乙節，據○○縣政府以113

年8月7日○○○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本院略以：上開三通

行方案位於「○○縣新生中排系統治理規劃」報告新生中排

1K+683~2K+000渠段範圍內，該渠段左右岸通水能力不足且

現況為土堤，後續將採渠道拓寬（4.5M）及新建護岸方式辦

理改善，惟目前本府尚未辦理渠道改善及用地取得。…倘本

院採其中之一方式通行，將來本府如因排水整建工程設施需

要、政府公用或影響排水時，施設單位應無條件遷移或拆

除、改建，並不得異議或要求賠（補）償等語（見本院卷第

363至372頁）。足見方案一、四、五所在土地通水能力已有

不足，尚須經○○縣政府規劃將渠道拓寬及新建護岸，是以

如依方案一、四、五供被上訴人通行使用，衡情將益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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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區之通水情形，且日後恐遭相關單位要求遷移、拆除、

改建通行路段，尚難認屬可採之通行方案。

㈣、再參諸方案二、三均為開闢3公尺道路之通行方案，該2方案

所需通行面積相差未幾，方案二經過之土地筆數雖較方案三

為少，然而，倘採方案二，因通行部分未緊鄰0000、0000地

號土地地籍線，將使通行部分與地籍線之間之土地無法有效

利用，造成浪費；而方案三通行範圍橫跨0000、0000及0000

-0地號土地地籍線，並在現況水溝處即附圖三編號A部分搭

設便橋，除未造成土地浪費，0000、0000、0000-0土地所有

人並共同分擔通行土地，可達到衡平各土地所有權人之目

的。是以本院審酌上情，認方案三應屬較為適宜且損害較小

之通行方案。至於另案曾以系爭土地如通行0000地號土地，

往北連接0000、0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即本

件方案一）為損害較小之處所，而駁回被上訴人請求確認就

池新所有0000地號土地（即合併後0000、0000-0地號土地）

有通行權存在（見原審卷㈠第61至65頁），惟另案之當事人

與本件當事人非完全相同，既非既判力效力所及，亦無爭點

效，並無拘束本院就本件之認定，附此敘明。

㈤、按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民法第788條前段

亦定有明文。至有無必要開設道路，開設如何路面、寬度之

道路，道路應否附設排水溝或其他設施，則應參酌相關土地

及四周環境現況、目前社會繁榮情形、一般交通運輸工具、

通行需要地通常使用所必要程度、通行地所受損害程度、建

築相關法規等事項酌定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18號

判決意旨參照）。又民法關於袋地通行權之規定，旨在於調

和土地相鄰之關係，以全其土地之利用，故明定周圍地所有

人負有容忍通行之義務（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判

決意旨參照）。是以土地所有人取得袋地通行權，通行地所

有人有容忍其通行之義務，倘妨阻土地與公路適宜之聯絡，

或為其他妨害，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者，通行權人自得請求

予以禁止。查被上訴人依方案三就附圖三所示如附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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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000A、0000A、0000-0A、0000A、0000A部分土地有通

行權存在，被上訴人自得請求於其上開設道路，以供通行，

關於上開土地所有權人倪億玲、池新、國產署、九福宮就上

開通行部分之土地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另附圖

三編號A，現況為水溝，為利被上訴人通往○○路一段0000

巷，被上訴人主張在其上搭設便橋，有其必要性，應予准

許；另考量系爭土地、相鄰之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亦均為農牧用地，0000地號土地為水利用地，使用分區均為

特定農業區（見原審卷㈠第27、119至123頁、319頁），若

鋪設柏油、水泥，將影響土地耕作利用之可能性，而對上開

周圍地造成較大損害，如以夯實、整平土地之方式開設泥土

路面，已足供一般人、農用機具進出，並非需鋪設水泥、柏

油始可供農用機具通行，則亦可保全周圍地未來耕作、種植

之可能性，對於土地之損害亦可減輕至最小程度，是本件通

行範圍所鋪設之道路，自以開設泥土路面，方屬妥適。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據民法第787條第1、2項、第788條第1

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土地就附表三所示所有人倪億玲、池

新、國產署、九福宮之土地如附表三「通行範圍」欄之土地

部分，有通行權存在；被上訴人並得在上開通行範圍，其中

附圖三編號A，4.39平方公尺部分搭設便橋，其餘部分得夯

實、整平土地之方式開設泥土路面以供通行；倪億玲、池

新、國產署、九福宮不得妨害被上訴人通行，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原審採方案一而為陳振盛不利之判決，尚有未洽，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之通行方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

㈦、又本件通行權訴訟為形成之訴，兩造就確認通行權存有不同

之意見，被上訴人雖為勝訴當事人，惟土地所有人之通行

權，性質上為土地所有人所有權之擴張與鄰地所有權之限

制，故當事人就某特定位置、範圍之土地通行權發生爭議

時，必須藉由法院之判決請求確認解決，而上訴人及視同上

訴人於法院審理所為之抗辯或主張，係按當時之訴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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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實不可歸責於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故被上訴人起訴請求

確認雖於法有據，惟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應訴亦係依法律規

定所不得不然。本院雖認被上訴人確認通行權存在為有理

由，然非因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具有可歸責事由使然，依民

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規定，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所為，核

屬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均衡兩造之權益應命勝訴之當事

人即被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表一（即方案一）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一、附圖一之1所示

通 行 地號 使用地類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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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即方案二）

附表三（即方案三）

範 圍 別

編號A 0000 水利用地 13.94 中華民國所

有，由國產

署管理

其上應搭設如附

圖一之1編號A、

面積9.62㎡之便

橋

編號C 0000 農牧用地 49.62 陳振盛

編號E 0000 水利用地 251.46 中華民國所

有，由國產

署管理

編號G 0000 水利用地 252.09 同上

編號I 0000 水利用地 128.89 同上

0000

地 號

全部

0000 水利用地 25.31 同上

合計通行面積 721.31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二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

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93.65 倪億玲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63.70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13.45 中華民國所有，由

國產署管理

合計通行面積 170.8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三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

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46.93 倪億玲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32.31 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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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即方案四）

附表五（即方案五）

編號0000-0A 0000

-0

農牧用地 79.12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12.90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

產署管理

編號0000A 0000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0.73 九福宮

合計通行面積 171.99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四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

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0A 0000 農牧用地 26.59 池新

編號0000-0B 0000

-0

農牧用地 9.05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2.99 中華民國所

有，由國產

署管理

編號0000B 0000 水利用地 2.66 同上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21.20 黃子耘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215.26 中華民國所

有，由國產

署管理

其上應搭設如附

圖四編號A、面

積134.81㎡之便

橋

合計通行面積 310.16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五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

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0A 0000 農牧用地 25.79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2.78 中華民國所

有，由國產

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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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被上訴人變更後訴之聲明

編號0000B 0000 水利用地 1.58 同上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10.10 黃子耘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165.76 中華民國所

有，由國產

署管理

其上應搭設如附

圖四編號A、面

積134.81㎡之便

橋

合計通行面積 197.01

編號 聲明

㈠

⑴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二所示，就倪鐿玲所有0000地

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93.65平方公尺；池新所有000

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63.7平方公尺；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地

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13.45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

權存在。

⑵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三所示，就倪鐿玲所有坐落0000

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46.93平方公尺；池新所有

坐落0000地號、0000-0地號，編號0000A、0000-0A部

分，面積各32.31、79.12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

0A部分，面積12.9平方公尺；九福宮所有坐落同段0000

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0.73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

權存在。

⑶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四所示，就池新所有坐落0000-0地

號，編號0000-0A、0000-0B部分，面積各26.59、9.05平

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

所有坐落0000、0000地號，編號0000A、0000B、0000A部

分，面積各2.99、2.66、215.26平方公尺；黃子耘所有

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21.2平方公尺之土

地有通行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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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五所示，就池新所有坐落0000-0地

號，編號0000-0A部分，面積25.79平方公尺；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000

0地號，編號0000A、0000B、0000A部分，面積各2.78、

1.58、165.76平方公尺；黃子耘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

號0000A部分，面積10.1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⑸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

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0000、0000、0

000、0000地號，編號A、E、G、I部分及0000地號土地全

部，面積各13.94、251.46、252.09、128.89、25.31平

方公尺；陳振盛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C部分，面積4

9.62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㈡ 被上訴人於前項得通行之土地上，得鋪橋、鋪設柏油或

水泥道路以供通行，上訴人並應將該部分之地上物剷除

且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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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345號
上  訴  人  陳振盛  
訴訟代理人  鄭秀珠律師
視同上訴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李曉玫  
複代理人    江旻燃  
視同上訴人  池新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倪鐿玲  
視同上訴人  黃子耘  
            九福宮  
法定代理人  陳瑞興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尤金堆  
被上訴人    陳國展  
            陳瑩昇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鍾傑名律師
被上訴人    陳奕誠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通行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4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0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被上訴人依附圖三，對視同上訴人倪億玲、池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九福宮所有各如附表三「地號」、「通行範圍」及「面積」欄所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被上訴人關於主文第二項通行範圍，除於附圖三編號A、4.39平方公尺部分得搭設便橋，其餘通行範圍得以夯實、整平土地方式開設泥土路面以供通行；視同上訴人倪億玲、池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九福宮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民法第787條規定之袋地通行權，規範目的在使袋地發揮經濟效用，以達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擴張通行權人之土地所有權，令周圍地所有人負容忍之義務，二者間須符合比例原則，是通行權人須在通行之必要範圍，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自實質觀之，係兼具形成訴訟之性質，此類事件對於通行方法之確定，賦與法院裁量權，應由法院依職權酌定。因而法院就各被告應如何提供通行之方法等共通事項，法律雖未規定通行權存在之共同訴訟，對於各被告中一人之裁判效力及於他人，此情形，法院裁量權之行使，不宜割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行確定，始符此類事件之本質，自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必要，認在通行之必要範圍內，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以達統一解決紛爭，合一確定之訴訟目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其所有坐落○○縣○○鎮○○段○○○○○○段○○○○○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袋地，需通行陳振盛、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池新、倪鐿玲、黃子耘、九福宮等人之土地始得對外聯絡，並提出如附表一至五所示通行方案（即方案一至五）。經原審判決認定依附圖一所示方案，係對鄰地所有權人實際損害最小之方案。雖僅陳振盛提起上訴，惟依前揭說明，確認通行權存在之共同訴訟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故原審同造之國產署、池新、倪鐿玲、黃子耘、九福宮等人併列視同上訴人。
二、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依據民法第787條規定，起訴請求確認對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所有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並聲明如原判決第4至6頁所示；於本審經本院囑託○○市○○地政事務務（下稱○○地政）再為測繪並另作成附圖一之1、附圖三至五，被上訴人因而更正其聲明如附表六所示，被上訴人所為更正核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並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　
三、池新、倪鐿玲、黃子耘、九福宮、陳奕誠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同法第463條準用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分別依被上訴人陳國展、陳瑩昇、上訴人陳振盛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並無不合。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伊所有，現與公路無適當之聯絡，需自陳振盛所有0000地號土地、國產署所有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縣○○鎮○○路1段0000巷道路（下稱系爭0000巷道路）；或自池新所有0000、0000-0地號土地、倪鐿玲所有0000地號土地、國產署所有0000地號土地、九福宮所有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系爭0000巷道路；或自池新所有0000-0地號土地、國產署所有0000、0000地號土地、黃子耘所有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系爭0000巷道路，別無其他通行方法。又系爭土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需以大型農用機械及貨車載運作物進出，通路寬度至少應留設3公尺寬，始符合系爭土地之通常使用，有通行上訴人、視同上訴人上開土地之必要，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形成之訴請求本院就方案一至五審酌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法，並聲明如附表六所示，請求確認系爭土地，就附表六編號1至5之其中之一，有通行權存在，並容忍被上訴人於通行範圍內土地鋪橋、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以供通行，並將該部分之地上物剷除且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
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部分：
㈠、陳振盛：方案一通行經過之0000地號土地為水利用地，目前為灌溉溝渠，若在其上做橋，可能造成水利用地之危險，又該方案中編號I及0000地號土地部分，亦為水利用之排水溝，長度達數十公尺，若將該地全面覆蓋做道路使用，將嚴重影響水利及周圍農地之排水及灌溉，嚴重損害周圍農地之利用，且該方案占用通行面積達721.31平方公尺，遠較其他方案高出甚多，通行道路現況亦無可供車輛通行之道路存在，僅有水溝及僅足供人行走之田埂，顯非最為適宜之方案。伊認為方案三直線通行直達○○路一段0000巷（下稱系爭0000巷）道路，通行長度僅57公尺，通行範圍僅171.99平方公尺，為通行範圍占用周圍地面積最小之方案，且搭設便橋之面積僅4.39平方公尺，便橋占用面積小，又在系爭0000巷道路旁，不會阻礙系爭0000巷道路旁水溝水流之流通，屬本案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另被上訴人主張在通行範圍内之田埂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供其通行，已違反區域計畫法，農地僅供農用，不得任意鋪設水泥或柏油等非農用設施之相關規定，且將導致伊原有農地免徵地價稅之優惠喪失，日後如有過戶轉讓並將喪失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優惠。
㈡、國產署：方案一通行距離最長、通行面積最大，且通行之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都是水利用地，現況是正在使用的灌溉溝渠，且也有花圃占用，並非最有利之方案，而方案二所需通行面積僅170.8平方公尺，且行經之0000地號土地上，已設有便橋，應係對鄰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案。另伊係為防衛權利而在其必要之範圍內為訴訟行為，且於法院判決前，被上訴人通行之範圍位置尚不明確，難認伊有不主動履行法定義務之情事，負擔訴訟費用不應由伊負擔。
㈢、池新、倪鐿玲：方案一所通行之道路是舊有道路了，已存在十幾年，被上訴人應依舊路通行，其他方案為新開闢道路，會經過伊的土地，影響伊種植作物，故不同意其他方案。之前被上訴人曾經請求池新通行合併前0000、0000地號土地經原法院105年度簡上字第68號（下稱另案）判決駁回確定。
㈣、黃子耘、九福宮：伊認為方案一是對農民損失最小的方案，即以舊路通行，方案二通行道路對面是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之住家，會造成該房屋位於路衝，且損害農田最多，並不妥當。同意方案四、五，雖然有經過伊所有的0000地號土地，但只是之後使用補償的問題。另通行經過農田部分希望用土路不要用柏油路。
三、原審判決確認被上訴人就國產署管理、中華民國所有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E、G、I部分及同段0000地號土地全部，面積各13.94、251.46、252.09、128.89、25.31平方公尺；及對陳振盛所有同段0000地號土地，如上開附圖一所示編號C部分，面積49.62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及被上訴人得於前項範圍之土地上，鋪橋、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以供通行，國產署、陳振盛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另國產署應將0000、0000地號土地上通行範圍內之地上物剷除。陳振盛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國產署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國產署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通行權之主要目的，不僅專為調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947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袋地通行權，非以袋地與公路有聯絡為已足，尚須使其能為通常使用。而是否能為通常使用，須斟酌該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途、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為綜合判斷。倘袋地為建地時，並應考量其坐落建物之建築、運輸等需求，始符能為通常使用意旨。又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意旨，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故當事人如就同一土地，或數所有人之不同土地，可供通行之處所及方法有數者存在，而訴請解決時，其訴訟性質應屬形成之訴，法院得不受兩造攻防之拘束，依職權認定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而加以裁判。　　
㈡、經查，系爭土地為被上訴人共有；0000地號土地為陳振盛所有、0000地號土地為倪鐿玲所有；0000、0000-0地號土地為池新所有；0000地號土地為黃子耘所有；0000地號土地為九福宮所有；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各土地之使用類別如附表一至五所示等情，有上開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㈠第27至31頁、35至41頁、83頁、119至127頁、295頁、319頁）；又系爭土地毗鄰同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亦有地籍圖謄本在卷足參（見原審卷㈠25頁）。而系爭土地四週並無連接道路，西邊有溝渠存在，須經由他人土地始可對外通行連接系爭0000巷等情，有兩造各自提出之示意圖、空照影像圖，及原審、本院分別至現場履勘做成勘驗筆錄、現場照片等存卷可據（見原審卷㈠173至213頁、本院卷第155頁、163至167頁、263至283頁），足徵系爭土地與公路並無適宜之聯絡，為屬袋地乙節，應可認定。倪鐿玲、黃子耘等人雖稱被上訴人有舊路可通行（指方案一所示土地）云云，惟經本院現場勘驗，如附圖一所示0000地號、編號I、G、E等部分，現況為田埂，只適合人行走，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265頁、269至273頁），自無從認系爭土地已有適宜之對外聯絡道路。
㈢、復查，系爭土地倘採方案一之通行方案，所使用之私人即陳振盛之土地雖僅49.62平方公尺，然合計使用面積高達721.31平方公尺，其中671.69平方公尺為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之水利用地。而按水利用地係指供水利及其設施使用之土地，而土地使用之情形多樣，例如農田排水、水利會之灌溉圳路、水利署轄管中央管河川、排水、水庫、海堤等視主管機關依情形利用，倘均供被上訴人做道路使用，將嚴重限制土地供水利或其設施使用之目的，影響非微，已難逕以該等土地為國有，即認係損害最小之方案。此外，參以方案四、五所使用之土地雖未若方案一為多，然大部分係屬國產署之水利用地，而依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第六條附表一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其中水利用地無交通道路設施之容許使用項目乙節，有○○縣政府000年6月23日○○○字第0000000000號函存卷足參（見原審卷㈠第339頁）；另據○○縣○○鎮○○○000○0○00○○鎮○○○0000000000號函覆原審，並說明：0000地號土地現況係作為新生中排使用，並無符合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一之相關容許使用項目或設施（見原審卷㈠第343頁）；本院再函詢○○縣政府關於方案一、四、五之通行方案是否影響○○縣新生中排系統乙節，據○○縣政府以113年8月7日○○○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本院略以：上開三通行方案位於「○○縣新生中排系統治理規劃」報告新生中排1K+683~2K+000渠段範圍內，該渠段左右岸通水能力不足且現況為土堤，後續將採渠道拓寬（4.5M）及新建護岸方式辦理改善，惟目前本府尚未辦理渠道改善及用地取得。…倘本院採其中之一方式通行，將來本府如因排水整建工程設施需要、政府公用或影響排水時，施設單位應無條件遷移或拆除、改建，並不得異議或要求賠（補）償等語（見本院卷第363至372頁）。足見方案一、四、五所在土地通水能力已有不足，尚須經○○縣政府規劃將渠道拓寬及新建護岸，是以如依方案一、四、五供被上訴人通行使用，衡情將益發影響該地區之通水情形，且日後恐遭相關單位要求遷移、拆除、改建通行路段，尚難認屬可採之通行方案。
㈣、再參諸方案二、三均為開闢3公尺道路之通行方案，該2方案所需通行面積相差未幾，方案二經過之土地筆數雖較方案三為少，然而，倘採方案二，因通行部分未緊鄰0000、0000地號土地地籍線，將使通行部分與地籍線之間之土地無法有效利用，造成浪費；而方案三通行範圍橫跨0000、0000及0000-0地號土地地籍線，並在現況水溝處即附圖三編號A部分搭設便橋，除未造成土地浪費，0000、0000、0000-0土地所有人並共同分擔通行土地，可達到衡平各土地所有權人之目的。是以本院審酌上情，認方案三應屬較為適宜且損害較小之通行方案。至於另案曾以系爭土地如通行0000地號土地，往北連接0000、0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即本件方案一）為損害較小之處所，而駁回被上訴人請求確認就池新所有0000地號土地（即合併後0000、0000-0地號土地）有通行權存在（見原審卷㈠第61至65頁），惟另案之當事人與本件當事人非完全相同，既非既判力效力所及，亦無爭點效，並無拘束本院就本件之認定，附此敘明。
㈤、按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民法第788條前段亦定有明文。至有無必要開設道路，開設如何路面、寬度之道路，道路應否附設排水溝或其他設施，則應參酌相關土地及四周環境現況、目前社會繁榮情形、一般交通運輸工具、通行需要地通常使用所必要程度、通行地所受損害程度、建築相關法規等事項酌定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1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法關於袋地通行權之規定，旨在於調和土地相鄰之關係，以全其土地之利用，故明定周圍地所有人負有容忍通行之義務（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土地所有人取得袋地通行權，通行地所有人有容忍其通行之義務，倘妨阻土地與公路適宜之聯絡，或為其他妨害，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者，通行權人自得請求予以禁止。查被上訴人依方案三就附圖三所示如附表三所示編號0000A、0000A、0000-0A、0000A、0000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被上訴人自得請求於其上開設道路，以供通行，關於上開土地所有權人倪億玲、池新、國產署、九福宮就上開通行部分之土地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另附圖三編號A，現況為水溝，為利被上訴人通往○○路一段0000巷，被上訴人主張在其上搭設便橋，有其必要性，應予准許；另考量系爭土地、相鄰之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亦均為農牧用地，0000地號土地為水利用地，使用分區均為特定農業區（見原審卷㈠第27、119至123頁、319頁），若鋪設柏油、水泥，將影響土地耕作利用之可能性，而對上開周圍地造成較大損害，如以夯實、整平土地之方式開設泥土路面，已足供一般人、農用機具進出，並非需鋪設水泥、柏油始可供農用機具通行，則亦可保全周圍地未來耕作、種植之可能性，對於土地之損害亦可減輕至最小程度，是本件通行範圍所鋪設之道路，自以開設泥土路面，方屬妥適。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據民法第787條第1、2項、第788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土地就附表三所示所有人倪億玲、池新、國產署、九福宮之土地如附表三「通行範圍」欄之土地部分，有通行權存在；被上訴人並得在上開通行範圍，其中附圖三編號A，4.39平方公尺部分搭設便橋，其餘部分得夯實、整平土地之方式開設泥土路面以供通行；倪億玲、池新、國產署、九福宮不得妨害被上訴人通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採方案一而為陳振盛不利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之通行方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
㈦、又本件通行權訴訟為形成之訴，兩造就確認通行權存有不同之意見，被上訴人雖為勝訴當事人，惟土地所有人之通行權，性質上為土地所有人所有權之擴張與鄰地所有權之限制，故當事人就某特定位置、範圍之土地通行權發生爭議時，必須藉由法院之判決請求確認解決，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於法院審理所為之抗辯或主張，係按當時之訴訟程度，此實不可歸責於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故被上訴人起訴請求確認雖於法有據，惟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應訴亦係依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本院雖認被上訴人確認通行權存在為有理由，然非因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具有可歸責事由使然，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規定，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所為，核屬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均衡兩造之權益應命勝訴之當事人即被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表一（即方案一）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一、附圖一之1所示

		


		


		


		


		




		通行範 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A

		0000

		水利用地

		13.94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其上應搭設如附圖一之1編號A、面積9.62㎡之便橋



		編號C

		0000

		農牧用地

		49.62

		陳振盛

		




		編號E

		0000

		水利用地

		251.46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編號G

		0000

		水利用地

		252.09

		同上

		




		編號I

		0000

		水利用地

		128.89

		同上

		




		0000地號全部

		0000

		水利用地

		25.31

		同上

		




		合計通行面積

		


		


		721.31

		


		








附表二（即方案二）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二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93.65

		倪億玲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63.70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13.45

		中華民國所有，由
國產署管理

		




		合計通行面積

		


		


		170.8

		


		








附表三（即方案三）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三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46.93

		倪億玲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32.31

		池新

		




		編號0000-0A

		0000-0

		農牧用地

		79.12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12.90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編號0000A

		0000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73

		九福宮

		




		合計通行面積

		


		


		171.99

		


		








附表四（即方案四）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四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0A

		0000

		農牧用地

		26.59

		池新

		




		編號0000-0B

		0000-0

		農牧用地

		9.05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2.99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編號0000B

		0000

		水利用地

		2.66

		同上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21.20

		黃子耘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215.26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其上應搭設如附圖四編號A、面積134.81㎡之便橋



		合計通行面積

		


		


		310.16

		


		








附表五（即方案五）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五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0A

		0000

		農牧用地

		25.79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2.78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編號0000B

		0000

		水利用地

		1.58

		同上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10.10

		黃子耘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165.76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其上應搭設如附圖四編號A、面積134.81㎡之便橋



		合計通行面積

		


		


		197.01

		


		








附表六：被上訴人變更後訴之聲明
		編號

		聲明



		㈠
⑴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二所示，就倪鐿玲所有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93.65平方公尺；池新所有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63.7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13.45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⑵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三所示，就倪鐿玲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46.93平方公尺；池新所有坐落0000地號、0000-0地號，編號0000A、0000-0A部分，面積各32.31、79.12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12.9平方公尺；九福宮所有坐落同段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0.73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⑶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四所示，就池新所有坐落0000-0地號，編號0000-0A、0000-0B部分，面積各26.59、9.05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0000地號，編號0000A、0000B、0000A部分，面積各2.99、2.66、215.26平方公尺；黃子耘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21.2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⑷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五所示，就池新所有坐落0000-0地號，編號0000-0A部分，面積25.79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0000地號，編號0000A、0000B、0000A部分，面積各2.78、1.58、165.76平方公尺；黃子耘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10.1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⑸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編號A、E、G、I部分及0000地號土地全部，面積各13.94、251.46、252.09、128.89、25.31平方公尺；陳振盛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C部分，面積49.62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㈡

		被上訴人於前項得通行之土地上，得鋪橋、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以供通行，上訴人並應將該部分之地上物剷除且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345號
上  訴  人  陳振盛  
訴訟代理人  鄭秀珠律師
視同上訴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李曉玫  
複代理人    江旻燃  
視同上訴人  池新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倪鐿玲  
視同上訴人  黃子耘  
            九福宮  
法定代理人  陳瑞興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尤金堆  
被上訴人    陳國展  
            陳瑩昇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鍾傑名律師
被上訴人    陳奕誠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通行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4
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0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被上訴人依附圖三，對視同上訴人倪億玲、池新、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九福宮所有各如附表三「地號」、「通行範圍」及「
面積」欄所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被上訴人關於主文第二項通行範圍，除於附圖三編號A、4.39平
方公尺部分得搭設便橋，其餘通行範圍得以夯實、整平土地方式
開設泥土路面以供通行；視同上訴人倪億玲、池新、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九福宮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民法第787條規定之袋地通行權，規範目的在使袋地發揮
    經濟效用，以達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擴張通行權人之
    土地所有權，令周圍地所有人負容忍之義務，二者間須符合
    比例原則，是通行權人須在通行之必要範圍，擇其周圍地損
    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自實質觀之，係兼具形成訴訟之
    性質，此類事件對於通行方法之確定，賦與法院裁量權，應
    由法院依職權酌定。因而法院就各被告應如何提供通行之方
    法等共通事項，法律雖未規定通行權存在之共同訴訟，對於
    各被告中一人之裁判效力及於他人，此情形，法院裁量權之
    行使，不宜割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行確定，始符此
    類事件之本質，自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之必要，認在通行之必要範圍內，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
    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以達統一解決紛爭，合一確定
    之訴訟目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其所有坐落○○縣○○鎮○○段
    ○○○○○○段○○○○○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袋地，
    需通行陳振盛、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池新、
    倪鐿玲、黃子耘、九福宮等人之土地始得對外聯絡，並提出
    如附表一至五所示通行方案（即方案一至五）。經原審判決
    認定依附圖一所示方案，係對鄰地所有權人實際損害最小之
    方案。雖僅陳振盛提起上訴，惟依前揭說明，確認通行權存
    在之共同訴訟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
    ，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故原審
    同造之國產署、池新、倪鐿玲、黃子耘、九福宮等人併列視
    同上訴人。
二、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256條定有明
    文。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依據民法第787條規定，起訴請
    求確認對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所有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並聲
    明如原判決第4至6頁所示；於本審經本院囑託○○市○○地政事
    務務（下稱○○地政）再為測繪並另作成附圖一之1、附圖三
    至五，被上訴人因而更正其聲明如附表六所示，被上訴人所
    為更正核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並非為訴之變更或
    追加，應予准許。　
三、池新、倪鐿玲、黃子耘、九福宮、陳奕誠經合法通知，未於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
    形，爰依同法第463條準用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分別依
    被上訴人陳國展、陳瑩昇、上訴人陳振盛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並無不合。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伊所有，現與公路無適當之聯絡
    ，需自陳振盛所有0000地號土地、國產署所有0000、0000、
    0000、0000、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縣○○鎮○○路1段0000巷
    道路（下稱系爭0000巷道路）；或自池新所有0000、0000-0
    地號土地、倪鐿玲所有0000地號土地、國產署所有0000地號
    土地、九福宮所有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系爭0000巷道路；或
    自池新所有0000-0地號土地、國產署所有0000、0000地號土
    地、黃子耘所有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系爭0000巷道路，別無
    其他通行方法。又系爭土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需以
    大型農用機械及貨車載運作物進出，通路寬度至少應留設3
    公尺寬，始符合系爭土地之通常使用，有通行上訴人、視同
    上訴人上開土地之必要，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
    第1項前段規定，以形成之訴請求本院就方案一至五審酌損
    害最小之處所及方法，並聲明如附表六所示，請求確認系爭
    土地，就附表六編號1至5之其中之一，有通行權存在，並容
    忍被上訴人於通行範圍內土地鋪橋、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以
    供通行，並將該部分之地上物剷除且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
    行之行為。
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部分：
㈠、陳振盛：方案一通行經過之0000地號土地為水利用地，目前
    為灌溉溝渠，若在其上做橋，可能造成水利用地之危險，又
    該方案中編號I及0000地號土地部分，亦為水利用之排水溝
    ，長度達數十公尺，若將該地全面覆蓋做道路使用，將嚴重
    影響水利及周圍農地之排水及灌溉，嚴重損害周圍農地之利
    用，且該方案占用通行面積達721.31平方公尺，遠較其他方
    案高出甚多，通行道路現況亦無可供車輛通行之道路存在，
    僅有水溝及僅足供人行走之田埂，顯非最為適宜之方案。伊
    認為方案三直線通行直達○○路一段0000巷（下稱系爭0000巷
    ）道路，通行長度僅57公尺，通行範圍僅171.99平方公尺，
    為通行範圍占用周圍地面積最小之方案，且搭設便橋之面積
    僅4.39平方公尺，便橋占用面積小，又在系爭0000巷道路旁
    ，不會阻礙系爭0000巷道路旁水溝水流之流通，屬本案周圍
    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另被上訴人主張在通行範圍内之
    田埂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供其通行，已違反區域計畫法，農
    地僅供農用，不得任意鋪設水泥或柏油等非農用設施之相關
    規定，且將導致伊原有農地免徵地價稅之優惠喪失，日後如
    有過戶轉讓並將喪失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優惠。
㈡、國產署：方案一通行距離最長、通行面積最大，且通行之000
    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都是水利用地，現況是正在
    使用的灌溉溝渠，且也有花圃占用，並非最有利之方案，而
    方案二所需通行面積僅170.8平方公尺，且行經之0000地號
    土地上，已設有便橋，應係對鄰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案。另
    伊係為防衛權利而在其必要之範圍內為訴訟行為，且於法院
    判決前，被上訴人通行之範圍位置尚不明確，難認伊有不主
    動履行法定義務之情事，負擔訴訟費用不應由伊負擔。
㈢、池新、倪鐿玲：方案一所通行之道路是舊有道路了，已存在
    十幾年，被上訴人應依舊路通行，其他方案為新開闢道路，
    會經過伊的土地，影響伊種植作物，故不同意其他方案。之
    前被上訴人曾經請求池新通行合併前0000、0000地號土地經
    原法院105年度簡上字第68號（下稱另案）判決駁回確定。
㈣、黃子耘、九福宮：伊認為方案一是對農民損失最小的方案，
    即以舊路通行，方案二通行道路對面是0000-0地號土地所有
    人之住家，會造成該房屋位於路衝，且損害農田最多，並不
    妥當。同意方案四、五，雖然有經過伊所有的0000地號土地
    ，但只是之後使用補償的問題。另通行經過農田部分希望用
    土路不要用柏油路。
三、原審判決確認被上訴人就國產署管理、中華民國所有0000、
    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E、G、I
    部分及同段0000地號土地全部，面積各13.94、251.46、252
    .09、128.89、25.31平方公尺；及對陳振盛所有同段0000地
    號土地，如上開附圖一所示編號C部分，面積49.62平方公尺
    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及被上訴人得於前項範圍之土地上
    ，鋪橋、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以供通行，國產署、陳振盛不
    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另國產署應將0000、0000地
    號土地上通行範圍內之地上物剷除。陳振盛提起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國產署聲明
    ：㈠原判決不利於國產署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
    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
    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
    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條第1、
    2項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通行權之主要目
    的，不僅專為調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
    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最高法院75
    年度台上字第947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袋地通行權，
    非以袋地與公路有聯絡為已足，尚須使其能為通常使用。而
    是否能為通常使用，須斟酌該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
    途、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為綜合判斷。倘袋地為建地時，並
    應考量其坐落建物之建築、運輸等需求，始符能為通常使用
    意旨。又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意旨，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
    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故
    當事人如就同一土地，或數所有人之不同土地，可供通行之
    處所及方法有數者存在，而訴請解決時，其訴訟性質應屬形
    成之訴，法院得不受兩造攻防之拘束，依職權認定損害最少
    之處所及方法，而加以裁判。　　
㈡、經查，系爭土地為被上訴人共有；0000地號土地為陳振盛所
    有、0000地號土地為倪鐿玲所有；0000、0000-0地號土地為
    池新所有；0000地號土地為黃子耘所有；0000地號土地為九
    福宮所有；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為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各土地之使用類別如附表
    一至五所示等情，有上開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
    ㈠第27至31頁、35至41頁、83頁、119至127頁、295頁、319
    頁）；又系爭土地毗鄰同段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等地號土地，亦有地籍圖謄本在卷足參（見原審卷
    ㈠25頁）。而系爭土地四週並無連接道路，西邊有溝渠存在
    ，須經由他人土地始可對外通行連接系爭0000巷等情，有兩
    造各自提出之示意圖、空照影像圖，及原審、本院分別至現
    場履勘做成勘驗筆錄、現場照片等存卷可據（見原審卷㈠173
    至213頁、本院卷第155頁、163至167頁、263至283頁），足
    徵系爭土地與公路並無適宜之聯絡，為屬袋地乙節，應可認
    定。倪鐿玲、黃子耘等人雖稱被上訴人有舊路可通行（指方
    案一所示土地）云云，惟經本院現場勘驗，如附圖一所示00
    00地號、編號I、G、E等部分，現況為田埂，只適合人行走
    ，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265頁、269至27
    3頁），自無從認系爭土地已有適宜之對外聯絡道路。
㈢、復查，系爭土地倘採方案一之通行方案，所使用之私人即陳
    振盛之土地雖僅49.62平方公尺，然合計使用面積高達721.3
    1平方公尺，其中671.69平方公尺為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
    署管理之水利用地。而按水利用地係指供水利及其設施使用
    之土地，而土地使用之情形多樣，例如農田排水、水利會之
    灌溉圳路、水利署轄管中央管河川、排水、水庫、海堤等視
    主管機關依情形利用，倘均供被上訴人做道路使用，將嚴重
    限制土地供水利或其設施使用之目的，影響非微，已難逕以
    該等土地為國有，即認係損害最小之方案。此外，參以方案
    四、五所使用之土地雖未若方案一為多，然大部分係屬國產
    署之水利用地，而依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第六條附表一各種
    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其中水利用地無交
    通道路設施之容許使用項目乙節，有○○縣政府000年6月23日
    ○○○字第0000000000號函存卷足參（見原審卷㈠第339頁）；
    另據○○縣○○鎮○○○000○0○00○○鎮○○○0000000000號函覆原審，
    並說明：0000地號土地現況係作為新生中排使用，並無符合
    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一之相關容許使用項目或設
    施（見原審卷㈠第343頁）；本院再函詢○○縣政府關於方案一
    、四、五之通行方案是否影響○○縣新生中排系統乙節，據○○
    縣政府以113年8月7日○○○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本院略以：
    上開三通行方案位於「○○縣新生中排系統治理規劃」報告新
    生中排1K+683~2K+000渠段範圍內，該渠段左右岸通水能力
    不足且現況為土堤，後續將採渠道拓寬（4.5M）及新建護岸
    方式辦理改善，惟目前本府尚未辦理渠道改善及用地取得。
    …倘本院採其中之一方式通行，將來本府如因排水整建工程
    設施需要、政府公用或影響排水時，施設單位應無條件遷移
    或拆除、改建，並不得異議或要求賠（補）償等語（見本院
    卷第363至372頁）。足見方案一、四、五所在土地通水能力
    已有不足，尚須經○○縣政府規劃將渠道拓寬及新建護岸，是
    以如依方案一、四、五供被上訴人通行使用，衡情將益發影
    響該地區之通水情形，且日後恐遭相關單位要求遷移、拆除
    、改建通行路段，尚難認屬可採之通行方案。
㈣、再參諸方案二、三均為開闢3公尺道路之通行方案，該2方案
    所需通行面積相差未幾，方案二經過之土地筆數雖較方案三
    為少，然而，倘採方案二，因通行部分未緊鄰0000、0000地
    號土地地籍線，將使通行部分與地籍線之間之土地無法有效
    利用，造成浪費；而方案三通行範圍橫跨0000、0000及0000
    -0地號土地地籍線，並在現況水溝處即附圖三編號A部分搭
    設便橋，除未造成土地浪費，0000、0000、0000-0土地所有
    人並共同分擔通行土地，可達到衡平各土地所有權人之目的
    。是以本院審酌上情，認方案三應屬較為適宜且損害較小之
    通行方案。至於另案曾以系爭土地如通行0000地號土地，往
    北連接0000、0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即本件
    方案一）為損害較小之處所，而駁回被上訴人請求確認就池
    新所有0000地號土地（即合併後0000、0000-0地號土地）有
    通行權存在（見原審卷㈠第61至65頁），惟另案之當事人與
    本件當事人非完全相同，既非既判力效力所及，亦無爭點效
    ，並無拘束本院就本件之認定，附此敘明。
㈤、按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民法第788條前段亦
    定有明文。至有無必要開設道路，開設如何路面、寬度之道
    路，道路應否附設排水溝或其他設施，則應參酌相關土地及
    四周環境現況、目前社會繁榮情形、一般交通運輸工具、通
    行需要地通常使用所必要程度、通行地所受損害程度、建築
    相關法規等事項酌定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18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民法關於袋地通行權之規定，旨在於調和
    土地相鄰之關係，以全其土地之利用，故明定周圍地所有人
    負有容忍通行之義務（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判決
    意旨參照）。是以土地所有人取得袋地通行權，通行地所有
    人有容忍其通行之義務，倘妨阻土地與公路適宜之聯絡，或
    為其他妨害，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者，通行權人自得請求予
    以禁止。查被上訴人依方案三就附圖三所示如附表三所示編
    號0000A、0000A、0000-0A、0000A、0000A部分土地有通行
    權存在，被上訴人自得請求於其上開設道路，以供通行，關
    於上開土地所有權人倪億玲、池新、國產署、九福宮就上開
    通行部分之土地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另附圖三
    編號A，現況為水溝，為利被上訴人通往○○路一段0000巷，
    被上訴人主張在其上搭設便橋，有其必要性，應予准許；另
    考量系爭土地、相鄰之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亦均為
    農牧用地，0000地號土地為水利用地，使用分區均為特定農
    業區（見原審卷㈠第27、119至123頁、319頁），若鋪設柏油
    、水泥，將影響土地耕作利用之可能性，而對上開周圍地造
    成較大損害，如以夯實、整平土地之方式開設泥土路面，已
    足供一般人、農用機具進出，並非需鋪設水泥、柏油始可供
    農用機具通行，則亦可保全周圍地未來耕作、種植之可能性
    ，對於土地之損害亦可減輕至最小程度，是本件通行範圍所
    鋪設之道路，自以開設泥土路面，方屬妥適。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據民法第787條第1、2項、第788條第1項
    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土地就附表三所示所有人倪億玲、池新
    、國產署、九福宮之土地如附表三「通行範圍」欄之土地部
    分，有通行權存在；被上訴人並得在上開通行範圍，其中附
    圖三編號A，4.39平方公尺部分搭設便橋，其餘部分得夯實
    、整平土地之方式開設泥土路面以供通行；倪億玲、池新、
    國產署、九福宮不得妨害被上訴人通行，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原審採方案一而為陳振盛不利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之通行方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
    ，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
㈦、又本件通行權訴訟為形成之訴，兩造就確認通行權存有不同
    之意見，被上訴人雖為勝訴當事人，惟土地所有人之通行權
    ，性質上為土地所有人所有權之擴張與鄰地所有權之限制，
    故當事人就某特定位置、範圍之土地通行權發生爭議時，必
    須藉由法院之判決請求確認解決，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於
    法院審理所為之抗辯或主張，係按當時之訴訟程度，此實不
    可歸責於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故被上訴人起訴請求確認雖
    於法有據，惟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應訴亦係依法律規定所不
    得不然。本院雖認被上訴人確認通行權存在為有理由，然非
    因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具有可歸責事由使然，依民事訴訟法
    第81條第2款規定，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所為，核屬伸張或
    防衛權利所必要，均衡兩造之權益應命勝訴之當事人即被上
    訴人負擔訴訟費用。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表一（即方案一）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一、附圖一之1所示      通行範 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A 0000 水利用地 13.94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其上應搭設如附圖一之1編號A、面積9.62㎡之便橋 編號C 0000 農牧用地 49.62 陳振盛  編號E 0000 水利用地 251.46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編號G 0000 水利用地 252.09 同上  編號I 0000 水利用地 128.89 同上  0000地號全部 0000 水利用地 25.31 同上  合計通行面積   721.31   
附表二（即方案二）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二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93.65 倪億玲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63.70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13.45 中華民國所有，由 國產署管理  合計通行面積   170.8   
附表三（即方案三）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三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46.93 倪億玲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32.31 池新  編號0000-0A 0000-0 農牧用地 79.12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12.90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編號0000A 0000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73 九福宮  合計通行面積   171.99   
附表四（即方案四）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四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0A 0000 農牧用地 26.59 池新  編號0000-0B 0000-0 農牧用地 9.05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2.99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編號0000B 0000 水利用地 2.66 同上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21.20 黃子耘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215.26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其上應搭設如附圖四編號A、面積134.81㎡之便橋 合計通行面積   310.16   
附表五（即方案五）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五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0A 0000 農牧用地 25.79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2.78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編號0000B 0000 水利用地 1.58 同上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10.10 黃子耘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165.76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其上應搭設如附圖四編號A、面積134.81㎡之便橋 合計通行面積   197.01   
附表六：被上訴人變更後訴之聲明
編號 聲明 ㈠ ⑴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二所示，就倪鐿玲所有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93.65平方公尺；池新所有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63.7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13.45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⑵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三所示，就倪鐿玲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46.93平方公尺；池新所有坐落0000地號、0000-0地號，編號0000A、0000-0A部分，面積各32.31、79.12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12.9平方公尺；九福宮所有坐落同段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0.73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⑶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四所示，就池新所有坐落0000-0地號，編號0000-0A、0000-0B部分，面積各26.59、9.05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0000地號，編號0000A、0000B、0000A部分，面積各2.99、2.66、215.26平方公尺；黃子耘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21.2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⑷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五所示，就池新所有坐落0000-0地號，編號0000-0A部分，面積25.79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0000地號，編號0000A、0000B、0000A部分，面積各2.78、1.58、165.76平方公尺；黃子耘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10.1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⑸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編號A、E、G、I部分及0000地號土地全部，面積各13.94、251.46、252.09、128.89、25.31平方公尺；陳振盛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C部分，面積49.62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㈡ 被上訴人於前項得通行之土地上，得鋪橋、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以供通行，上訴人並應將該部分之地上物剷除且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345號
上  訴  人  陳振盛  
訴訟代理人  鄭秀珠律師
視同上訴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李曉玫  
複代理人    江旻燃  
視同上訴人  池新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倪鐿玲  
視同上訴人  黃子耘  
            九福宮  
法定代理人  陳瑞興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尤金堆  
被上訴人    陳國展  
            陳瑩昇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鍾傑名律師
被上訴人    陳奕誠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通行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4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0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被上訴人依附圖三，對視同上訴人倪億玲、池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九福宮所有各如附表三「地號」、「通行範圍」及「面積」欄所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被上訴人關於主文第二項通行範圍，除於附圖三編號A、4.39平方公尺部分得搭設便橋，其餘通行範圍得以夯實、整平土地方式開設泥土路面以供通行；視同上訴人倪億玲、池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九福宮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民法第787條規定之袋地通行權，規範目的在使袋地發揮經濟效用，以達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擴張通行權人之土地所有權，令周圍地所有人負容忍之義務，二者間須符合比例原則，是通行權人須在通行之必要範圍，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自實質觀之，係兼具形成訴訟之性質，此類事件對於通行方法之確定，賦與法院裁量權，應由法院依職權酌定。因而法院就各被告應如何提供通行之方法等共通事項，法律雖未規定通行權存在之共同訴訟，對於各被告中一人之裁判效力及於他人，此情形，法院裁量權之行使，不宜割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行確定，始符此類事件之本質，自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必要，認在通行之必要範圍內，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以達統一解決紛爭，合一確定之訴訟目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其所有坐落○○縣○○鎮○○段○○○○○○段○○○○○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袋地，需通行陳振盛、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池新、倪鐿玲、黃子耘、九福宮等人之土地始得對外聯絡，並提出如附表一至五所示通行方案（即方案一至五）。經原審判決認定依附圖一所示方案，係對鄰地所有權人實際損害最小之方案。雖僅陳振盛提起上訴，惟依前揭說明，確認通行權存在之共同訴訟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故原審同造之國產署、池新、倪鐿玲、黃子耘、九福宮等人併列視同上訴人。
二、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依據民法第787條規定，起訴請求確認對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所有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並聲明如原判決第4至6頁所示；於本審經本院囑託○○市○○地政事務務（下稱○○地政）再為測繪並另作成附圖一之1、附圖三至五，被上訴人因而更正其聲明如附表六所示，被上訴人所為更正核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並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　
三、池新、倪鐿玲、黃子耘、九福宮、陳奕誠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同法第463條準用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分別依被上訴人陳國展、陳瑩昇、上訴人陳振盛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並無不合。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伊所有，現與公路無適當之聯絡，需自陳振盛所有0000地號土地、國產署所有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縣○○鎮○○路1段0000巷道路（下稱系爭0000巷道路）；或自池新所有0000、0000-0地號土地、倪鐿玲所有0000地號土地、國產署所有0000地號土地、九福宮所有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系爭0000巷道路；或自池新所有0000-0地號土地、國產署所有0000、0000地號土地、黃子耘所有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系爭0000巷道路，別無其他通行方法。又系爭土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需以大型農用機械及貨車載運作物進出，通路寬度至少應留設3公尺寬，始符合系爭土地之通常使用，有通行上訴人、視同上訴人上開土地之必要，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形成之訴請求本院就方案一至五審酌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法，並聲明如附表六所示，請求確認系爭土地，就附表六編號1至5之其中之一，有通行權存在，並容忍被上訴人於通行範圍內土地鋪橋、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以供通行，並將該部分之地上物剷除且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
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部分：
㈠、陳振盛：方案一通行經過之0000地號土地為水利用地，目前為灌溉溝渠，若在其上做橋，可能造成水利用地之危險，又該方案中編號I及0000地號土地部分，亦為水利用之排水溝，長度達數十公尺，若將該地全面覆蓋做道路使用，將嚴重影響水利及周圍農地之排水及灌溉，嚴重損害周圍農地之利用，且該方案占用通行面積達721.31平方公尺，遠較其他方案高出甚多，通行道路現況亦無可供車輛通行之道路存在，僅有水溝及僅足供人行走之田埂，顯非最為適宜之方案。伊認為方案三直線通行直達○○路一段0000巷（下稱系爭0000巷）道路，通行長度僅57公尺，通行範圍僅171.99平方公尺，為通行範圍占用周圍地面積最小之方案，且搭設便橋之面積僅4.39平方公尺，便橋占用面積小，又在系爭0000巷道路旁，不會阻礙系爭0000巷道路旁水溝水流之流通，屬本案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另被上訴人主張在通行範圍内之田埂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供其通行，已違反區域計畫法，農地僅供農用，不得任意鋪設水泥或柏油等非農用設施之相關規定，且將導致伊原有農地免徵地價稅之優惠喪失，日後如有過戶轉讓並將喪失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優惠。
㈡、國產署：方案一通行距離最長、通行面積最大，且通行之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都是水利用地，現況是正在使用的灌溉溝渠，且也有花圃占用，並非最有利之方案，而方案二所需通行面積僅170.8平方公尺，且行經之0000地號土地上，已設有便橋，應係對鄰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案。另伊係為防衛權利而在其必要之範圍內為訴訟行為，且於法院判決前，被上訴人通行之範圍位置尚不明確，難認伊有不主動履行法定義務之情事，負擔訴訟費用不應由伊負擔。
㈢、池新、倪鐿玲：方案一所通行之道路是舊有道路了，已存在十幾年，被上訴人應依舊路通行，其他方案為新開闢道路，會經過伊的土地，影響伊種植作物，故不同意其他方案。之前被上訴人曾經請求池新通行合併前0000、0000地號土地經原法院105年度簡上字第68號（下稱另案）判決駁回確定。
㈣、黃子耘、九福宮：伊認為方案一是對農民損失最小的方案，即以舊路通行，方案二通行道路對面是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之住家，會造成該房屋位於路衝，且損害農田最多，並不妥當。同意方案四、五，雖然有經過伊所有的0000地號土地，但只是之後使用補償的問題。另通行經過農田部分希望用土路不要用柏油路。
三、原審判決確認被上訴人就國產署管理、中華民國所有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E、G、I部分及同段0000地號土地全部，面積各13.94、251.46、252.09、128.89、25.31平方公尺；及對陳振盛所有同段0000地號土地，如上開附圖一所示編號C部分，面積49.62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及被上訴人得於前項範圍之土地上，鋪橋、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以供通行，國產署、陳振盛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另國產署應將0000、0000地號土地上通行範圍內之地上物剷除。陳振盛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國產署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國產署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通行權之主要目的，不僅專為調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947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袋地通行權，非以袋地與公路有聯絡為已足，尚須使其能為通常使用。而是否能為通常使用，須斟酌該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途、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為綜合判斷。倘袋地為建地時，並應考量其坐落建物之建築、運輸等需求，始符能為通常使用意旨。又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意旨，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故當事人如就同一土地，或數所有人之不同土地，可供通行之處所及方法有數者存在，而訴請解決時，其訴訟性質應屬形成之訴，法院得不受兩造攻防之拘束，依職權認定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而加以裁判。　　
㈡、經查，系爭土地為被上訴人共有；0000地號土地為陳振盛所有、0000地號土地為倪鐿玲所有；0000、0000-0地號土地為池新所有；0000地號土地為黃子耘所有；0000地號土地為九福宮所有；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各土地之使用類別如附表一至五所示等情，有上開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㈠第27至31頁、35至41頁、83頁、119至127頁、295頁、319頁）；又系爭土地毗鄰同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亦有地籍圖謄本在卷足參（見原審卷㈠25頁）。而系爭土地四週並無連接道路，西邊有溝渠存在，須經由他人土地始可對外通行連接系爭0000巷等情，有兩造各自提出之示意圖、空照影像圖，及原審、本院分別至現場履勘做成勘驗筆錄、現場照片等存卷可據（見原審卷㈠173至213頁、本院卷第155頁、163至167頁、263至283頁），足徵系爭土地與公路並無適宜之聯絡，為屬袋地乙節，應可認定。倪鐿玲、黃子耘等人雖稱被上訴人有舊路可通行（指方案一所示土地）云云，惟經本院現場勘驗，如附圖一所示0000地號、編號I、G、E等部分，現況為田埂，只適合人行走，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265頁、269至273頁），自無從認系爭土地已有適宜之對外聯絡道路。
㈢、復查，系爭土地倘採方案一之通行方案，所使用之私人即陳振盛之土地雖僅49.62平方公尺，然合計使用面積高達721.31平方公尺，其中671.69平方公尺為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之水利用地。而按水利用地係指供水利及其設施使用之土地，而土地使用之情形多樣，例如農田排水、水利會之灌溉圳路、水利署轄管中央管河川、排水、水庫、海堤等視主管機關依情形利用，倘均供被上訴人做道路使用，將嚴重限制土地供水利或其設施使用之目的，影響非微，已難逕以該等土地為國有，即認係損害最小之方案。此外，參以方案四、五所使用之土地雖未若方案一為多，然大部分係屬國產署之水利用地，而依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第六條附表一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其中水利用地無交通道路設施之容許使用項目乙節，有○○縣政府000年6月23日○○○字第0000000000號函存卷足參（見原審卷㈠第339頁）；另據○○縣○○鎮○○○000○0○00○○鎮○○○0000000000號函覆原審，並說明：0000地號土地現況係作為新生中排使用，並無符合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一之相關容許使用項目或設施（見原審卷㈠第343頁）；本院再函詢○○縣政府關於方案一、四、五之通行方案是否影響○○縣新生中排系統乙節，據○○縣政府以113年8月7日○○○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本院略以：上開三通行方案位於「○○縣新生中排系統治理規劃」報告新生中排1K+683~2K+000渠段範圍內，該渠段左右岸通水能力不足且現況為土堤，後續將採渠道拓寬（4.5M）及新建護岸方式辦理改善，惟目前本府尚未辦理渠道改善及用地取得。…倘本院採其中之一方式通行，將來本府如因排水整建工程設施需要、政府公用或影響排水時，施設單位應無條件遷移或拆除、改建，並不得異議或要求賠（補）償等語（見本院卷第363至372頁）。足見方案一、四、五所在土地通水能力已有不足，尚須經○○縣政府規劃將渠道拓寬及新建護岸，是以如依方案一、四、五供被上訴人通行使用，衡情將益發影響該地區之通水情形，且日後恐遭相關單位要求遷移、拆除、改建通行路段，尚難認屬可採之通行方案。
㈣、再參諸方案二、三均為開闢3公尺道路之通行方案，該2方案所需通行面積相差未幾，方案二經過之土地筆數雖較方案三為少，然而，倘採方案二，因通行部分未緊鄰0000、0000地號土地地籍線，將使通行部分與地籍線之間之土地無法有效利用，造成浪費；而方案三通行範圍橫跨0000、0000及0000-0地號土地地籍線，並在現況水溝處即附圖三編號A部分搭設便橋，除未造成土地浪費，0000、0000、0000-0土地所有人並共同分擔通行土地，可達到衡平各土地所有權人之目的。是以本院審酌上情，認方案三應屬較為適宜且損害較小之通行方案。至於另案曾以系爭土地如通行0000地號土地，往北連接0000、0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即本件方案一）為損害較小之處所，而駁回被上訴人請求確認就池新所有0000地號土地（即合併後0000、0000-0地號土地）有通行權存在（見原審卷㈠第61至65頁），惟另案之當事人與本件當事人非完全相同，既非既判力效力所及，亦無爭點效，並無拘束本院就本件之認定，附此敘明。
㈤、按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民法第788條前段亦定有明文。至有無必要開設道路，開設如何路面、寬度之道路，道路應否附設排水溝或其他設施，則應參酌相關土地及四周環境現況、目前社會繁榮情形、一般交通運輸工具、通行需要地通常使用所必要程度、通行地所受損害程度、建築相關法規等事項酌定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1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法關於袋地通行權之規定，旨在於調和土地相鄰之關係，以全其土地之利用，故明定周圍地所有人負有容忍通行之義務（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土地所有人取得袋地通行權，通行地所有人有容忍其通行之義務，倘妨阻土地與公路適宜之聯絡，或為其他妨害，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者，通行權人自得請求予以禁止。查被上訴人依方案三就附圖三所示如附表三所示編號0000A、0000A、0000-0A、0000A、0000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被上訴人自得請求於其上開設道路，以供通行，關於上開土地所有權人倪億玲、池新、國產署、九福宮就上開通行部分之土地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另附圖三編號A，現況為水溝，為利被上訴人通往○○路一段0000巷，被上訴人主張在其上搭設便橋，有其必要性，應予准許；另考量系爭土地、相鄰之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亦均為農牧用地，0000地號土地為水利用地，使用分區均為特定農業區（見原審卷㈠第27、119至123頁、319頁），若鋪設柏油、水泥，將影響土地耕作利用之可能性，而對上開周圍地造成較大損害，如以夯實、整平土地之方式開設泥土路面，已足供一般人、農用機具進出，並非需鋪設水泥、柏油始可供農用機具通行，則亦可保全周圍地未來耕作、種植之可能性，對於土地之損害亦可減輕至最小程度，是本件通行範圍所鋪設之道路，自以開設泥土路面，方屬妥適。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據民法第787條第1、2項、第788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土地就附表三所示所有人倪億玲、池新、國產署、九福宮之土地如附表三「通行範圍」欄之土地部分，有通行權存在；被上訴人並得在上開通行範圍，其中附圖三編號A，4.39平方公尺部分搭設便橋，其餘部分得夯實、整平土地之方式開設泥土路面以供通行；倪億玲、池新、國產署、九福宮不得妨害被上訴人通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採方案一而為陳振盛不利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之通行方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
㈦、又本件通行權訴訟為形成之訴，兩造就確認通行權存有不同之意見，被上訴人雖為勝訴當事人，惟土地所有人之通行權，性質上為土地所有人所有權之擴張與鄰地所有權之限制，故當事人就某特定位置、範圍之土地通行權發生爭議時，必須藉由法院之判決請求確認解決，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於法院審理所為之抗辯或主張，係按當時之訴訟程度，此實不可歸責於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故被上訴人起訴請求確認雖於法有據，惟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應訴亦係依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本院雖認被上訴人確認通行權存在為有理由，然非因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具有可歸責事由使然，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規定，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所為，核屬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均衡兩造之權益應命勝訴之當事人即被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表一（即方案一）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一、附圖一之1所示

		


		


		


		


		




		通行範 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A

		0000

		水利用地

		13.94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其上應搭設如附圖一之1編號A、面積9.62㎡之便橋



		編號C

		0000

		農牧用地

		49.62

		陳振盛

		




		編號E

		0000

		水利用地

		251.46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編號G

		0000

		水利用地

		252.09

		同上

		




		編號I

		0000

		水利用地

		128.89

		同上

		




		0000地號全部

		0000

		水利用地

		25.31

		同上

		




		合計通行面積

		


		


		721.31

		


		








附表二（即方案二）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二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93.65

		倪億玲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63.70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13.45

		中華民國所有，由
國產署管理

		




		合計通行面積

		


		


		170.8

		


		








附表三（即方案三）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三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46.93

		倪億玲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32.31

		池新

		




		編號0000-0A

		0000-0

		農牧用地

		79.12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12.90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編號0000A

		0000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73

		九福宮

		




		合計通行面積

		


		


		171.99

		


		








附表四（即方案四）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四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0A

		0000

		農牧用地

		26.59

		池新

		




		編號0000-0B

		0000-0

		農牧用地

		9.05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2.99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編號0000B

		0000

		水利用地

		2.66

		同上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21.20

		黃子耘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215.26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其上應搭設如附圖四編號A、面積134.81㎡之便橋



		合計通行面積

		


		


		310.16

		


		








附表五（即方案五）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五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0A

		0000

		農牧用地

		25.79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2.78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編號0000B

		0000

		水利用地

		1.58

		同上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10.10

		黃子耘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165.76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其上應搭設如附圖四編號A、面積134.81㎡之便橋



		合計通行面積

		


		


		197.01

		


		








附表六：被上訴人變更後訴之聲明
		編號

		聲明



		㈠
⑴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二所示，就倪鐿玲所有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93.65平方公尺；池新所有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63.7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13.45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⑵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三所示，就倪鐿玲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46.93平方公尺；池新所有坐落0000地號、0000-0地號，編號0000A、0000-0A部分，面積各32.31、79.12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12.9平方公尺；九福宮所有坐落同段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0.73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⑶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四所示，就池新所有坐落0000-0地號，編號0000-0A、0000-0B部分，面積各26.59、9.05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0000地號，編號0000A、0000B、0000A部分，面積各2.99、2.66、215.26平方公尺；黃子耘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21.2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⑷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五所示，就池新所有坐落0000-0地號，編號0000-0A部分，面積25.79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0000地號，編號0000A、0000B、0000A部分，面積各2.78、1.58、165.76平方公尺；黃子耘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10.1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⑸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編號A、E、G、I部分及0000地號土地全部，面積各13.94、251.46、252.09、128.89、25.31平方公尺；陳振盛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C部分，面積49.62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㈡

		被上訴人於前項得通行之土地上，得鋪橋、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以供通行，上訴人並應將該部分之地上物剷除且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345號
上  訴  人  陳振盛  
訴訟代理人  鄭秀珠律師
視同上訴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李曉玫  
複代理人    江旻燃  
視同上訴人  池新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倪鐿玲  
視同上訴人  黃子耘  
            九福宮  
法定代理人  陳瑞興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尤金堆  
被上訴人    陳國展  
            陳瑩昇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鍾傑名律師
被上訴人    陳奕誠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通行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4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0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被上訴人依附圖三，對視同上訴人倪億玲、池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九福宮所有各如附表三「地號」、「通行範圍」及「面積」欄所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被上訴人關於主文第二項通行範圍，除於附圖三編號A、4.39平方公尺部分得搭設便橋，其餘通行範圍得以夯實、整平土地方式開設泥土路面以供通行；視同上訴人倪億玲、池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九福宮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民法第787條規定之袋地通行權，規範目的在使袋地發揮經濟效用，以達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擴張通行權人之土地所有權，令周圍地所有人負容忍之義務，二者間須符合比例原則，是通行權人須在通行之必要範圍，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自實質觀之，係兼具形成訴訟之性質，此類事件對於通行方法之確定，賦與法院裁量權，應由法院依職權酌定。因而法院就各被告應如何提供通行之方法等共通事項，法律雖未規定通行權存在之共同訴訟，對於各被告中一人之裁判效力及於他人，此情形，法院裁量權之行使，不宜割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行確定，始符此類事件之本質，自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必要，認在通行之必要範圍內，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以達統一解決紛爭，合一確定之訴訟目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其所有坐落○○縣○○鎮○○段○○○○○○段○○○○○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袋地，需通行陳振盛、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池新、倪鐿玲、黃子耘、九福宮等人之土地始得對外聯絡，並提出如附表一至五所示通行方案（即方案一至五）。經原審判決認定依附圖一所示方案，係對鄰地所有權人實際損害最小之方案。雖僅陳振盛提起上訴，惟依前揭說明，確認通行權存在之共同訴訟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故原審同造之國產署、池新、倪鐿玲、黃子耘、九福宮等人併列視同上訴人。
二、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依據民法第787條規定，起訴請求確認對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所有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並聲明如原判決第4至6頁所示；於本審經本院囑託○○市○○地政事務務（下稱○○地政）再為測繪並另作成附圖一之1、附圖三至五，被上訴人因而更正其聲明如附表六所示，被上訴人所為更正核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並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　
三、池新、倪鐿玲、黃子耘、九福宮、陳奕誠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同法第463條準用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分別依被上訴人陳國展、陳瑩昇、上訴人陳振盛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並無不合。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伊所有，現與公路無適當之聯絡，需自陳振盛所有0000地號土地、國產署所有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縣○○鎮○○路1段0000巷道路（下稱系爭0000巷道路）；或自池新所有0000、0000-0地號土地、倪鐿玲所有0000地號土地、國產署所有0000地號土地、九福宮所有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系爭0000巷道路；或自池新所有0000-0地號土地、國產署所有0000、0000地號土地、黃子耘所有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系爭0000巷道路，別無其他通行方法。又系爭土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需以大型農用機械及貨車載運作物進出，通路寬度至少應留設3公尺寬，始符合系爭土地之通常使用，有通行上訴人、視同上訴人上開土地之必要，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形成之訴請求本院就方案一至五審酌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法，並聲明如附表六所示，請求確認系爭土地，就附表六編號1至5之其中之一，有通行權存在，並容忍被上訴人於通行範圍內土地鋪橋、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以供通行，並將該部分之地上物剷除且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
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部分：
㈠、陳振盛：方案一通行經過之0000地號土地為水利用地，目前為灌溉溝渠，若在其上做橋，可能造成水利用地之危險，又該方案中編號I及0000地號土地部分，亦為水利用之排水溝，長度達數十公尺，若將該地全面覆蓋做道路使用，將嚴重影響水利及周圍農地之排水及灌溉，嚴重損害周圍農地之利用，且該方案占用通行面積達721.31平方公尺，遠較其他方案高出甚多，通行道路現況亦無可供車輛通行之道路存在，僅有水溝及僅足供人行走之田埂，顯非最為適宜之方案。伊認為方案三直線通行直達○○路一段0000巷（下稱系爭0000巷）道路，通行長度僅57公尺，通行範圍僅171.99平方公尺，為通行範圍占用周圍地面積最小之方案，且搭設便橋之面積僅4.39平方公尺，便橋占用面積小，又在系爭0000巷道路旁，不會阻礙系爭0000巷道路旁水溝水流之流通，屬本案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另被上訴人主張在通行範圍内之田埂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供其通行，已違反區域計畫法，農地僅供農用，不得任意鋪設水泥或柏油等非農用設施之相關規定，且將導致伊原有農地免徵地價稅之優惠喪失，日後如有過戶轉讓並將喪失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優惠。
㈡、國產署：方案一通行距離最長、通行面積最大，且通行之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都是水利用地，現況是正在使用的灌溉溝渠，且也有花圃占用，並非最有利之方案，而方案二所需通行面積僅170.8平方公尺，且行經之0000地號土地上，已設有便橋，應係對鄰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案。另伊係為防衛權利而在其必要之範圍內為訴訟行為，且於法院判決前，被上訴人通行之範圍位置尚不明確，難認伊有不主動履行法定義務之情事，負擔訴訟費用不應由伊負擔。
㈢、池新、倪鐿玲：方案一所通行之道路是舊有道路了，已存在十幾年，被上訴人應依舊路通行，其他方案為新開闢道路，會經過伊的土地，影響伊種植作物，故不同意其他方案。之前被上訴人曾經請求池新通行合併前0000、0000地號土地經原法院105年度簡上字第68號（下稱另案）判決駁回確定。
㈣、黃子耘、九福宮：伊認為方案一是對農民損失最小的方案，即以舊路通行，方案二通行道路對面是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之住家，會造成該房屋位於路衝，且損害農田最多，並不妥當。同意方案四、五，雖然有經過伊所有的0000地號土地，但只是之後使用補償的問題。另通行經過農田部分希望用土路不要用柏油路。
三、原審判決確認被上訴人就國產署管理、中華民國所有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E、G、I部分及同段0000地號土地全部，面積各13.94、251.46、252.09、128.89、25.31平方公尺；及對陳振盛所有同段0000地號土地，如上開附圖一所示編號C部分，面積49.62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及被上訴人得於前項範圍之土地上，鋪橋、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以供通行，國產署、陳振盛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另國產署應將0000、0000地號土地上通行範圍內之地上物剷除。陳振盛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國產署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國產署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通行權之主要目的，不僅專為調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947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袋地通行權，非以袋地與公路有聯絡為已足，尚須使其能為通常使用。而是否能為通常使用，須斟酌該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途、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為綜合判斷。倘袋地為建地時，並應考量其坐落建物之建築、運輸等需求，始符能為通常使用意旨。又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意旨，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故當事人如就同一土地，或數所有人之不同土地，可供通行之處所及方法有數者存在，而訴請解決時，其訴訟性質應屬形成之訴，法院得不受兩造攻防之拘束，依職權認定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而加以裁判。　　
㈡、經查，系爭土地為被上訴人共有；0000地號土地為陳振盛所有、0000地號土地為倪鐿玲所有；0000、0000-0地號土地為池新所有；0000地號土地為黃子耘所有；0000地號土地為九福宮所有；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各土地之使用類別如附表一至五所示等情，有上開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㈠第27至31頁、35至41頁、83頁、119至127頁、295頁、319頁）；又系爭土地毗鄰同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亦有地籍圖謄本在卷足參（見原審卷㈠25頁）。而系爭土地四週並無連接道路，西邊有溝渠存在，須經由他人土地始可對外通行連接系爭0000巷等情，有兩造各自提出之示意圖、空照影像圖，及原審、本院分別至現場履勘做成勘驗筆錄、現場照片等存卷可據（見原審卷㈠173至213頁、本院卷第155頁、163至167頁、263至283頁），足徵系爭土地與公路並無適宜之聯絡，為屬袋地乙節，應可認定。倪鐿玲、黃子耘等人雖稱被上訴人有舊路可通行（指方案一所示土地）云云，惟經本院現場勘驗，如附圖一所示0000地號、編號I、G、E等部分，現況為田埂，只適合人行走，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265頁、269至273頁），自無從認系爭土地已有適宜之對外聯絡道路。
㈢、復查，系爭土地倘採方案一之通行方案，所使用之私人即陳振盛之土地雖僅49.62平方公尺，然合計使用面積高達721.31平方公尺，其中671.69平方公尺為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之水利用地。而按水利用地係指供水利及其設施使用之土地，而土地使用之情形多樣，例如農田排水、水利會之灌溉圳路、水利署轄管中央管河川、排水、水庫、海堤等視主管機關依情形利用，倘均供被上訴人做道路使用，將嚴重限制土地供水利或其設施使用之目的，影響非微，已難逕以該等土地為國有，即認係損害最小之方案。此外，參以方案四、五所使用之土地雖未若方案一為多，然大部分係屬國產署之水利用地，而依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第六條附表一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其中水利用地無交通道路設施之容許使用項目乙節，有○○縣政府000年6月23日○○○字第0000000000號函存卷足參（見原審卷㈠第339頁）；另據○○縣○○鎮○○○000○0○00○○鎮○○○0000000000號函覆原審，並說明：0000地號土地現況係作為新生中排使用，並無符合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一之相關容許使用項目或設施（見原審卷㈠第343頁）；本院再函詢○○縣政府關於方案一、四、五之通行方案是否影響○○縣新生中排系統乙節，據○○縣政府以113年8月7日○○○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本院略以：上開三通行方案位於「○○縣新生中排系統治理規劃」報告新生中排1K+683~2K+000渠段範圍內，該渠段左右岸通水能力不足且現況為土堤，後續將採渠道拓寬（4.5M）及新建護岸方式辦理改善，惟目前本府尚未辦理渠道改善及用地取得。…倘本院採其中之一方式通行，將來本府如因排水整建工程設施需要、政府公用或影響排水時，施設單位應無條件遷移或拆除、改建，並不得異議或要求賠（補）償等語（見本院卷第363至372頁）。足見方案一、四、五所在土地通水能力已有不足，尚須經○○縣政府規劃將渠道拓寬及新建護岸，是以如依方案一、四、五供被上訴人通行使用，衡情將益發影響該地區之通水情形，且日後恐遭相關單位要求遷移、拆除、改建通行路段，尚難認屬可採之通行方案。
㈣、再參諸方案二、三均為開闢3公尺道路之通行方案，該2方案所需通行面積相差未幾，方案二經過之土地筆數雖較方案三為少，然而，倘採方案二，因通行部分未緊鄰0000、0000地號土地地籍線，將使通行部分與地籍線之間之土地無法有效利用，造成浪費；而方案三通行範圍橫跨0000、0000及0000-0地號土地地籍線，並在現況水溝處即附圖三編號A部分搭設便橋，除未造成土地浪費，0000、0000、0000-0土地所有人並共同分擔通行土地，可達到衡平各土地所有權人之目的。是以本院審酌上情，認方案三應屬較為適宜且損害較小之通行方案。至於另案曾以系爭土地如通行0000地號土地，往北連接0000、0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即本件方案一）為損害較小之處所，而駁回被上訴人請求確認就池新所有0000地號土地（即合併後0000、0000-0地號土地）有通行權存在（見原審卷㈠第61至65頁），惟另案之當事人與本件當事人非完全相同，既非既判力效力所及，亦無爭點效，並無拘束本院就本件之認定，附此敘明。
㈤、按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民法第788條前段亦定有明文。至有無必要開設道路，開設如何路面、寬度之道路，道路應否附設排水溝或其他設施，則應參酌相關土地及四周環境現況、目前社會繁榮情形、一般交通運輸工具、通行需要地通常使用所必要程度、通行地所受損害程度、建築相關法規等事項酌定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1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法關於袋地通行權之規定，旨在於調和土地相鄰之關係，以全其土地之利用，故明定周圍地所有人負有容忍通行之義務（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土地所有人取得袋地通行權，通行地所有人有容忍其通行之義務，倘妨阻土地與公路適宜之聯絡，或為其他妨害，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者，通行權人自得請求予以禁止。查被上訴人依方案三就附圖三所示如附表三所示編號0000A、0000A、0000-0A、0000A、0000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被上訴人自得請求於其上開設道路，以供通行，關於上開土地所有權人倪億玲、池新、國產署、九福宮就上開通行部分之土地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另附圖三編號A，現況為水溝，為利被上訴人通往○○路一段0000巷，被上訴人主張在其上搭設便橋，有其必要性，應予准許；另考量系爭土地、相鄰之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亦均為農牧用地，0000地號土地為水利用地，使用分區均為特定農業區（見原審卷㈠第27、119至123頁、319頁），若鋪設柏油、水泥，將影響土地耕作利用之可能性，而對上開周圍地造成較大損害，如以夯實、整平土地之方式開設泥土路面，已足供一般人、農用機具進出，並非需鋪設水泥、柏油始可供農用機具通行，則亦可保全周圍地未來耕作、種植之可能性，對於土地之損害亦可減輕至最小程度，是本件通行範圍所鋪設之道路，自以開設泥土路面，方屬妥適。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據民法第787條第1、2項、第788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土地就附表三所示所有人倪億玲、池新、國產署、九福宮之土地如附表三「通行範圍」欄之土地部分，有通行權存在；被上訴人並得在上開通行範圍，其中附圖三編號A，4.39平方公尺部分搭設便橋，其餘部分得夯實、整平土地之方式開設泥土路面以供通行；倪億玲、池新、國產署、九福宮不得妨害被上訴人通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採方案一而為陳振盛不利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之通行方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
㈦、又本件通行權訴訟為形成之訴，兩造就確認通行權存有不同之意見，被上訴人雖為勝訴當事人，惟土地所有人之通行權，性質上為土地所有人所有權之擴張與鄰地所有權之限制，故當事人就某特定位置、範圍之土地通行權發生爭議時，必須藉由法院之判決請求確認解決，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於法院審理所為之抗辯或主張，係按當時之訴訟程度，此實不可歸責於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故被上訴人起訴請求確認雖於法有據，惟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應訴亦係依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本院雖認被上訴人確認通行權存在為有理由，然非因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具有可歸責事由使然，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規定，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所為，核屬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均衡兩造之權益應命勝訴之當事人即被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表一（即方案一）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一、附圖一之1所示      通行範 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A 0000 水利用地 13.94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其上應搭設如附圖一之1編號A、面積9.62㎡之便橋 編號C 0000 農牧用地 49.62 陳振盛  編號E 0000 水利用地 251.46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編號G 0000 水利用地 252.09 同上  編號I 0000 水利用地 128.89 同上  0000地號全部 0000 水利用地 25.31 同上  合計通行面積   721.31   
附表二（即方案二）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二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93.65 倪億玲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63.70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13.45 中華民國所有，由 國產署管理  合計通行面積   170.8   
附表三（即方案三）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三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46.93 倪億玲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32.31 池新  編號0000-0A 0000-0 農牧用地 79.12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12.90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編號0000A 0000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73 九福宮  合計通行面積   171.99   
附表四（即方案四）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四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0A 0000 農牧用地 26.59 池新  編號0000-0B 0000-0 農牧用地 9.05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2.99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編號0000B 0000 水利用地 2.66 同上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21.20 黃子耘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215.26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其上應搭設如附圖四編號A、面積134.81㎡之便橋 合計通行面積   310.16   
附表五（即方案五）
土地坐落：○○縣○○鎮○○段 如附圖五所示      通行範圍 地號 使用地類別 面積(㎡) 所有人 備註 編號0000-0A 0000 農牧用地 25.79 池新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2.78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編號0000B 0000 水利用地 1.58 同上  編號0000A 0000 農牧用地 10.10 黃子耘  編號0000A 0000 水利用地 165.76 中華民國所有，由國產署管理 其上應搭設如附圖四編號A、面積134.81㎡之便橋 合計通行面積   197.01   
附表六：被上訴人變更後訴之聲明
編號 聲明 ㈠ ⑴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二所示，就倪鐿玲所有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93.65平方公尺；池新所有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63.7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13.45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⑵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三所示，就倪鐿玲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46.93平方公尺；池新所有坐落0000地號、0000-0地號，編號0000A、0000-0A部分，面積各32.31、79.12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12.9平方公尺；九福宮所有坐落同段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0.73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⑶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四所示，就池新所有坐落0000-0地號，編號0000-0A、0000-0B部分，面積各26.59、9.05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0000地號，編號0000A、0000B、0000A部分，面積各2.99、2.66、215.26平方公尺；黃子耘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21.2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⑷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五所示，就池新所有坐落0000-0地號，編號0000-0A部分，面積25.79平方公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0000地號，編號0000A、0000B、0000A部分，面積各2.78、1.58、165.76平方公尺；黃子耘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0000A部分，面積10.1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⑸ 確認系爭土地，如附圖一所示，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所管理之中華民國所有坐落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編號A、E、G、I部分及0000地號土地全部，面積各13.94、251.46、252.09、128.89、25.31平方公尺；陳振盛所有坐落0000地號，編號C部分，面積49.62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㈡ 被上訴人於前項得通行之土地上，得鋪橋、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以供通行，上訴人並應將該部分之地上物剷除且不得為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 




